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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组通字〔2016〕95 号

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 中共陕西省委高教工委
共青团陕西省委关于 2016 年从全省高校选派
团干部和青年教师到县级团委挂职工作的通知

各市委、杨凌示范区党工委组织部，市教育局、团市委，各高等

学校：

为贯彻落实《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》（中发

[2015]4 号）、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

作的意见》（中办发[2014]59 号）、团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和《关

于加强和改进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》（教党

[2013]12 号）等精神，在高校深化实施“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

养工程”，促进青年教师社会实践和校外挂职制度的落实，同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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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一步推动团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基层工作，共青团中央、教育部

党组决定 2016 年继续从全国高等学校（含民办高校、独立学院）

中选派团干部以及青年教师到县级团委开展为期一年的挂职工

作。省委组织部、省委高教工委、共青团陕西省委现就选派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选派工作的总体安排

1．名额分配：2016 年总计选派 50 名，各地具体名额见附

件 1。

2．选派条件：

本次选派对象包括高校团干部、青年教师。

（1）参加工作一年以上；

（2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；

（3）政治素质好，具备发展潜力和培养前途，作风过硬、

能吃苦、有奉献精神；

（4）选派高校共青团干部以科级干部为主。

3．选拔办法：采取个人报名与组织推荐相结合的方式，由

本校团委按照分配名额，在校内组织报名和考察工作，经学校党

委组织人事部门遴选审核后报团省委。

4．挂职岗位：全省部分县（市、区）团委副书记或书记助

理。各地市、县级团委要会同教育部门就挂职干部选派任免等事

宜向当地党委组织部门汇报沟通，由组织部门按照相关规定履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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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派干部的任免程序。

5．人员安排：实行“省内为主、就近就便”的原则，保持

校地合作的连续性，省委组织部、省委高教工委、团省委根据基

层需求，统筹安排选派人员挂职地点。

二、选派干部的工作任务

1．推动基层工作。选派干部要对挂职所在县级团委及其基

层组织建设和工作的情况进行扎扎实实的调查研究，积极协助所

在县级团委做好重点工作推进，充分发挥自身知识和专业优势，

为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。

2．提高综合素质。选派干部要充分利用基层挂职机会，在

工作实践中了解基层的国情、社情、民情，在推动工作中提高调

查研究、组织动员、沟通协调、规划实施、开拓创新等综合素质，

不断增强开展群众工作本领和社会管理工作能力。

3．切实锤炼作风。选派干部要利用挂职契机，认真贯彻中

央“八项规定”要求，牢固树立群众观点，深入基层、深入群众、

深入青年，增进与普通群众的感情，力戒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、

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，保持奋发有为、苦干实干的精神状态，在

全身心投入工作的过程中锤炼作风、经受磨练、增长才干。

三、选派工作的具体规定

1.选派报名工作于 2016 年 7 月下旬前完成，10 月中旬召开

培训动员会，选派干部的工作期限为 2016 年 10月至 2017 年 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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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。

2.选派干部在挂职期间，由派出单位、接收单位共同管理，

以接收单位为主；不再从事原岗位工作，只转党、团组织关系，

人事、工资关系不变。

3.原则上不得中断选派干部的挂职工作或对选派干部进行

人员调整，确因工作变动或其他特殊原因不能完成挂职任务的，

须由派出单位另行安排符合条件的人员接替，经团省委批准后报

团中央学校部备案。

4选派干部挂职期间，在原单位的职务予以保留，其职务升

迁、专业技术职务评聘、工资福利待遇等不受影响；休假和探亲

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；符合条件的选派干部可参加公开选拔和本

单位的竞争上岗。

5.选派干部在挂职期间参加接收单位的考核。挂职期满前，

由接收单位做出鉴定，派出单位进行考核。选派干部的考核鉴定

材料装入本人档案，作为今后安排使用的重要依据。

6.做好选派人员挂职期间的工作、生活保障。选派人员的食

宿由县级团委协调妥善安排。选派干部的住宿一般采取寝办合一

方式，用餐统一安排在机关食堂。各高校根据选派人员所到地区

的不同类别给予适当生活补助，原则上每人每月不得少于 600

元。选派人员从挂职单位至学校之间的往返交通费用，由各高校

根据实际情况研究解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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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各高校团委要尽快确定选派干部人选，将《选派干部登记

表》（见附件 2，一式三份、正反两面打印）《选派干部汇总表》

（见附件 3）和挂职干部的《干部任免审批表》（一式三份、正

反两面打印）于2016年7月30日前以书面形式报团省委学校部，

同 时将两个 表格的电 子版发送 至团省委 学校部邮 箱

gqtxxb@sina.com。

8.省委组织部、省委高教工委、团省委将于 10 月中旬召开

选派干部赴基层工作培训动员大会，具体事项另行通知。选派干

部须在培训动员大会之前完成校内各项工作的交接，会后即赴挂

职区县开展工作。

四、有关工作要求

1．积极支持选派干部开展工作。各市（区）党委组织部，

市教育局、团市委和各高校要充分认识领会此次选派工作的重要

意义，确保完成本地区所分配名额。要抓好选派工作的宣传动员、

选拔审核等环节工作，保证选派干部的质量；协调好选派干部所

承担的本职工作，确保选派干部的工作时间和精力投入；积极统

筹各类资源，为选派干部开展工作提供保障支持，并对选派干部

的生活给予必要的关心。

2．加强对选派干部的教育引导。省委组织部、省委高教工

委、团省委要对选派干部进行集中培训，教育和引导选派干部强

化服务意识，摆正位置，不给基层添麻烦；珍惜机会，虚心向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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层学习，向群众学习，向广大团员青年学习，努力提高工作水平；

扎实工作，多办实事，不自满，不畏难；自觉遵守纪律，搞好团

结协作，推动工作顺利开展。

3．抓好对选派工作的督导宣传。各市（区）党委组织部、

市教育局、团市委要通过定期巡回督导、召开阶段工作总结会以

及建立专题工作网站、QQ 群等方式，加强对选派干部的督促和

检查，促进选派干部之间的交流，及时协调解决有关问题。各地

市团委、教育部门和各高校要充分运用所属各类媒体和其他宣传

渠道，加大对选派工作的宣传。要注重发现、总结优秀选派干部

的先进事迹，及时予以宣传报道。要大力推广各地在选派工作中

形成的好做法、好经验，发挥典型的示范作用。

联 系 人：辛 磊

联系电话：029—88402353

移动电话：18966802183

电子邮箱：gqtxxb@sina.com（团省委学校部）

附件：1.推荐挂职干部名额分配表

2.选派干部登记表

3.选派干部汇总表

mailto:gqtxxb@sina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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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 中共陕西省委高教工委

共青团陕西省委

2016 年 7 月 20 日

抄 报： 中组部、教育部、团中央

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办公室 2016 年 7 月 20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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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挂职干部名额分配表

序号 学校名称 名额 备注

1111 西安交通大学 1

2222 西北工业大学 2 明德学院 1 名

3333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1

4444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1

5555 陕西师范大学 1

6666 长安大学 1

7777 西北大学 2 现代学院 1 名

8888 西安理工大学 2 高科学院 1 名

9999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1

10101010 陕西科技大学 2 镐京学院 1 名

11111111 西安科技大学 1

12121212 西安石油大学 1

13131313 延安大学 1

14141414 西安工程大学 1

15151515 西安工业大学 1

16161616 西安外国语大学 1

17171717 西北政法大学 1

18181818 西安邮电大学 1

19191919 陕西中医药大学 1

20202020 陕西理工大学 1

21212121 西安财经学院 1

22222222 西安音乐学院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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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3232323 西安美术学院 1

24242424 西安体育学院 1

25252525 西安医学院 1

26262626 西安文理学院 1

27272727 宝鸡文理学院 1

28282828 咸阳师范学院 1

29292929 渭南师范学院 1

30303030 榆林学院 1

31313131 安康学院 1

32323232 商洛学院 1

33333333 西安航空学院 1

34343434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1

35353535 西安欧亚学院 1

36363636 西安培华学院 1

37373737 西京学院 1

38383838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1

39393939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

40404040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 1

41414141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1

42424242 榆林职业技术学院 1

43434343 商洛职业技术学院 1

44444444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1

45454545 陕西经济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1

46464646 陕西青年职业学院 1

总计 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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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选派干部登记表

姓 名 性 别 民族

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学历

工作单位及职务

联系电话

及手机
电子信箱

工

作

简

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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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

组织

(人事)

部门

意见

（盖 章）

年 月 日

省

级

团

委

意

见

（盖 章）

年 月 日

省

级

教

育

部

门

意

见

（盖 章）

年 月 日

省

级

组

织

部

门

意

见

（盖 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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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选派干部汇总表

校团委（盖章）

姓 名 工作单位及职务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籍 贯 挂职意向 手 机

注：此表可复印，由校团委统一填写。


